
行政给付类流程图

1、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申请流程图

社区（村）对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对象，进行初审，判定是否符合奖励标准。

承办机构： 区卫健委人口监测和家庭发展股 监督电话：0372-2263871

核查

对申请对象婚育情况

进行核查

对申请对象的人员类型进行核查 对申请对象子女情

况进行核查

对申请对象基

本信息进行核

查

街道（乡镇）进行复核，符合办理条件且手续齐全的报送至区人口监测和家庭发展股。

不符合办理条件的说明不予办

理的理由

区人口监测和家庭发展股将符

合条件的录入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

金一卡通系统审核

财政部门下达资金后进行发放。



2、

承办机构： 区卫健委基层指导股 监督电话：0372-2235102

申 请
申请人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一寸免冠近照四张，以及办理退休手续的原工作单位出具的婚姻生育状况证

明（原无工作单位或原工作单位已不存在的由现居住地居、（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到户籍所在地的居（村）

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填写《河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申请表》（一式三份）

一次性告知需

补正的材料 结束

向申请人说明不

予受理的原因

向申请人书

面说明原因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符合条件

受 理

申请人户籍所在居（村）受理并

初审提出拟上报奖励扶助对象名

单，在居（村）、原工作单位公示

5日

初审合格

乡（镇、街道办事处）

审核确认，再次在申请

人所在居（村）、原单位

公示 5日

审核未通过

结束

公示无异议

县级审核确认后将审核确认的奖励扶助对象名单和申请表

批复到乡（镇、街道办事处），并印发至社区（村）张榜公布

代理机构发放奖励扶助资金

结束



承办机构： 区卫健委基层指导股 监督电话：0372-2235102

一次性告知需

补正的材料

申请人提出申请 结束

向申请人说明不

予受理的原因

向申请人书

面说明原因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符合条件
受理机构审核材料

初审合格

村（居）民委员会

审议并公示 5日

初审未通过

结束

公示无异议

结束

乡（镇、街道办事处）审

核确认后公示 5日

结束

公示无异议

县级复查审核、

确认并张榜公布

公示无异议

代理机构发放扶助资金

审核未通过

向申请人书

面说明原因

结束

申 请

坚持自愿申报原则，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居）提出申报，填写《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申报表》一式三份，并提交身份证和户口簿、结婚证，一寸免冠近照四张，再婚对象

夫妇双方的婚育史证明材料；合法收养子女的收养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4、育儿补贴

承办机构： 区卫健委基层指导股 监督电话：0372-2235102

开始申领育儿补贴

确认婴幼儿资格

2022年 1月 1日后出生

具有中国国籍 3周岁以下

准备申领材料

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选择申领渠道

线上推荐 线下备选

政务服务平台或

支付宝/微信小程序

婴幼儿户籍地

乡镇/街道办

填写并提交信息

婴幼儿、申领人、收款信息

提交纸质材料

等待审核

补贴发放至

指定银行账户

牢记年度续申领

直至孩子满 3周岁



5、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申请流程图

申请：对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的对象，初步判定是否符合奖励标准。

承办机构： 区卫健委基层指导股 监督电话：0372-2235102

核查

对申请对象的婚育情

况进行核查

对申请对象的人员类型进行核查 对申请对象子女情

况进行核查

对申请对象基

本信息进行核

查

审核：政法股对符合办理条件且手续齐全的及时办理，对不符合办理条件的说明不予办理的理由。

并做好解释工作。

不符合办理条件的说明不予办

理的理由

符合条件的报财政部门审核

财政部门审核后将资金委托金融机构进行发放。



行政确认类流程图

区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流程图

申请人向施术单位所在地区卫计委提出市级鉴定书面申请，填写《市级卫计委行政

部门鉴定申请表》，10个工作日内签署意见市区级卫计委行政部门

区卫计委行政部门自接到鉴定申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

查，签署意见，组织双方当事人成立同级并发症鉴定专家组

专家组接到鉴定委托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当事人双方 10个工作日内提交鉴定资料

专家组自接到鉴定材料之日起 60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制作《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

技术鉴定书》，5个工作日内将鉴定结论和鉴定资料交市级卫计委行政部门

区卫计委部门对鉴定程序进行审核

经审核合格的填写《计划生育手

术并发症鉴定结论通知书》，20
个工作日内送达双方当事人

经审核不符合规定要求的，重新组织鉴定

当事人一方对本次鉴定结论不服的，20个工作日内提出要求省级

卫计委部门鉴定的书面申请，交受理本次鉴定的市级卫计委行政部

门，10个工作日内将有关鉴定材料报省级卫计委行政部门



2 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管理运行流程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疫情报告员

先期处置、专家评估（区卫健委）

分级应急响应（启动相应级别预案）

村卫生专管员

监测、预测与信息报告

（区疾控中心）

村卫

生所

收集

信息

I级

区长任总指挥

II级

分管副区长

任总指挥

III级

卫健委主任

任总指挥

IV级

卫健委分管副

主任任总指挥

区卫健委

上报市卫健委和

区委、区政府

安阳市政府

北关区疾控中心

向各乡镇及有关部

门传达领导指令

动员全区

力量参与

动员全区

相关部门

参与

动员主要部

门和卫生系

统相关单位

参与

动员卫生

系统相关

单位参与

应急处置

协调

专家评估

处置结果

报告区政府、市卫健委（逐级上报审批）

终止预案

善后处理

调查评估

恢复重建

承办部门：卫健委

监督电话：2263873



承办机构：北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监督电话：0372-5375065

3、《出生医学证明》申请发放流程图

申请

托幼机构

提供资料

申请人提供：托幼机构卫生保健技术合格证书

受理
区疾控中心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培训、考核

上报区卫健委。

考核通过的托幼机构、承办单
位需在 15 日之内加盖年度培
训合格章并发放收回的合格

证书。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考核没通过的托幼机构没收
合格证书



承办机构：北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受理电话：2263872

4、对拟提拔的区管干部和区委区政府拟评优评先计划生育情况进行

补发

首次签发 申请人提供材料

登记核对 打印证明

登记核对按规定填写首次签发表

按规定填写补发申请表

区疾控中心从市卫健委领取空白《出生医学证明》

下发助产机构

申请人提供材料

打印证明

申请人签字领取

申请人签字领取



审核审查流程图

类别：个人评比表先、资格、提拔或单位的评比表先，

承办机构： 区人口计生委基层指导股 监督电话：0372-2235102

5、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监管流程图

审核内容

个人或单位执行计

划生育情况

个人或单位是否有违反计划生

育政策现象。

婚姻、生育状况 与系统信息进

行核对。

审核无误后加盖审核专用章，签署意见。

经审核需要否决的向当人人说明原

因。

登记审核记录表。

留存当事人审核表做好备案。



是否存在在未经批准擅自开展人类技术的行为

↓

已被批准的机构，是否严格按照批准范围、技

术标准和伦理原则的规定开展业务，是否按规

定定期进行校验

↓

是否存在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等行为

↓

是否存在实施代孕技术的行为

↓

是否存在使用不具有《人类精子库批准证

书》机构提供的精子的行为

↓

是否存在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的行为

↓

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档案是否健全

承办机构：安阳市北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监督电话：0372-2263875

6、新建公共场所选址和设计的卫生许可运行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区卫生计生监督所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承办机构：北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监督电话：0372-2263875

卫生监督员现场核查（5日内完成）









办理流程图

开始

申请人提出申请
送达补正告知书

受理机构

审查材料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规定形式

准予受理

送达受理决定书

不予受理 送达不予

受理决定书

结束

是否需要

评审

组织评审

审批机构

审批

送达许可结果

需要评审

准予许可

无需评审





开始申领育儿补贴

确认婴幼儿资格

2022年 1月 1日后出生

具有中国国籍 3周岁以下

准备申领材料

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选择申领渠道

线上推荐 线下备选

政务服务平台或

支付宝/微信小程序

婴幼儿户籍地

乡镇/街道办

填写并提交信息

婴幼儿、申领人、收款信息

提交纸质材料

等待审核

补贴发放至

指定银行账户

牢记年度续申领

直至孩子满 3周岁


